
西安市高陵区计划生育协会部门预算信息公开管理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和规范预算信息公开工作，强化社会监

督，促进依法理财，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透明预算制度，根

据《预算法》和《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

程〉的通知》（财预〔2016〕143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财办

发〔2019〕77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预算信息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依

法依规公开预算；除涉及国家秘密外，不得少公开、不公开

应当公开的事项，保证公开内容全面、真实、完整。 

第三条 公开及时，内容准确，形式规范；坚持问题导 

向，重视公开实效，聚焦社会热点，回应公众关切；方便社

会监督，公开内容公众找得着、看得懂、能监督。 



第二章 公开主体和职责 

第四条 综合办公室负责本部门预算信息公开工作，履

行下列职责： 

（一） 制定本部门预算信息公开的公开办法和公开流

程； 

（二） 按规定公开本部门预算信息，并对预算中三

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部门资产占用、重

点项目绩效目标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三） 向区财政部门报告本部门预算公开情况； 

（四） 按规定做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申请公

开本部门预算信息的答复工作； 

（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章 公开内容及格式 

第五条 部门预算信息（涉密信息除外）公开内容包括

部门 2020 年度综合预算说明和相关报表。 

（一） 部门概况。包括：部门职责、机构设置、编制

现状、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二） 部门预算表。包括：部门收支预算总表、部门

收入预算总表、部门支出预算总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

表、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财政

拨款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

表、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三公”经

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政府采购预算表等 16 张

表。 

（三） 部门预算情况说明。包括部门年度预算收支基

本情况；机关运行经费情况；“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总额和分项数额、会议费和培训费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

并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 

（四） 名词解释。主要对部门预算表中的相关专业名

称进行解释说明。 

第六条 部门预算公开内容格式严格按照区财政部门制

订的 2020 年部门预算公开模板格式，并对部门职责、机构

设置情况、预决算收支增减变化、一般公共预算“三公” 

经费支出及增减变化原因、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以及政府采

购、国有资产占用、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情况予以说



明，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对没有数据的报表应

当列出空表并说明，对部门构成、人员情况、收支情况等内

容可应用清晰明了的图标格式进行说明。 

第四章 公开方式和时间 

第七条 应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公开模板做好本部门预

算公开说明及报表电子版（统一为 PDF 格式），由电子政务

负责人员在区政府网站财政预决算公开栏目中及时公开。并

保持长期公开状态，便于社会公众查询监督。 

第八条 按照《预算法》规定，必须在区财政部门批复

部门预算后 20 日内，向社会公开本部门预算。 

第五章 涉密处理和审签公开 

第九条 建立健全预算公开保密审查机制，严格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审查。对按照保密审查

机制确定的涉密内容，可按规定不予公开并由本部门负责。

部门预算公开内容，公开前必须经过保密审查和主要领导审

签，公开数据应确保与区财政批复数据一致。 


